
108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清潔維護清潔維護清潔維護清潔維護人力委外人力委外人力委外人力委外案案案案需求書需求書需求書需求書 

壹壹壹壹、、、、清潔服務清潔服務清潔服務清潔服務：：：： 

一、 人員派駐人員派駐人員派駐人員派駐：：：：駐地清潔人力共計駐地清潔人力共計駐地清潔人力共計駐地清潔人力共計 1 人人人人。。。。    

（一） 廠商所派駐之清潔人員日常必須維持辦公環境之整潔與乾淨，於執行工

作時如發現異常現象應立即通知本中心。對於清潔使用之清潔劑、器具

等屬性、材質亦應具有相當程度之熟悉。 

（二） 除了需求書外，遵守本中心門禁管制及相關工安規定，並僅於授權之區

域執行工作項目；另不得在上班時間擅離工作崗位。 

（三） 派駐之清潔人員不得遲到早退，如因故請假，應於請假前一日，告知本

中心負責人員及承包廠商，並由廠商另派清潔人員代班，即每日駐地人

力應維持原水準。 

（四） 清潔人員應保持自身之乾淨整潔，並應穿著廠商工作制服及配掛本中心

發給之識別證，使用之清潔各器具應歸回原位、不得任意放置。 

（五） 本中心如有特殊或重要慶典會議、舉辦活動或教育訓練等課程或遇到特

殊狀況（如：為配合本中心事務或人員更動，對於會議室、小部份辦公

室變動），不論上班日或例假日，本中心得要求廠商機動調整清潔工作

及加派人力配合支援協助，應配合辦理。 

（六） 清洗地毯、環境消毒或噴藥等特殊工作項目時，為免影響同仁辦公，應

安排於非上班日進行，並不得另行要求本中心額外增加費用。 

二、 工作時間：上班時間與休息時間得視實際需求經本中心同意後調整之。 

（一）履約期間：108年 3月 1日至 109年 2月 29日。 

（二）廠商於維護期間之上班時間必須每日須派駐一名全職清潔服務人員，

實施清潔維護工作。 

（三）上班時間為上班日（依人事行政總處規定）8:00 至 17:00，中午休息 1

小時 (12:30-13:30)。遇法定假、節日及紀念日，或遇颱風、天災因素等

特殊情況，且經當地縣市政府宣布停止上班，比照停止辦公之規定辦理。 

（四）本中心設有簽到退刷卡機制，派駐之清潔人員應依規定簽到退。 

三、 工作範圍工作範圍工作範圍工作範圍及項目及項目及項目及項目：：：：詳工作說明書 

四、 環境消毒環境消毒環境消毒環境消毒、、、、除蟲及病媒防治除蟲及病媒防治除蟲及病媒防治除蟲及病媒防治、、、、消毒殺菌服務消毒殺菌服務消毒殺菌服務消毒殺菌服務：：：： 

（一） 如遇傳染疾病或病蟲害發生，本中心得視需要請廠商進行消毒，廠商

必須派遣機動清潔人員支援進行消毒，並必須免費提供消毒人員安全

合格防護衣物；廠商應使用合格之消毒藥劑名稱、化學特性、合格使

用證明等，本中心並得視情況要求廠商提供相關文件影本供查核。 

（二） 本項防護衣物、人工費用、消毒藥劑等，由廠商自行估算於本契約費

用內，不得另行要求本中心額外支付費用。 

（三） 針對辦公室內部進行全面環境消毒作業至少每半年一次。 

五、 地毯清潔地毯清潔地毯清潔地毯清潔：：：： 

（一） 地毯每月至少使用吸塵器吸塵乙次。 

（二） 地毯至少每 3 個月清洗乙次；廠商應使用合格、無臭之洗劑，本中心

並得視情況要求廠商提供相關文件影本供查核。 



六、 垃圾垃圾垃圾垃圾清清清清運運運運及資源回收及資源回收及資源回收及資源回收：：：：提供本中心辦公室一般垃圾清運、垃圾分類及資源回

收（含廚餘）。 

七、 清潔清潔清潔清潔工具工具工具工具：：：： 

（一）廠商必須提供一切必要之人力及設備。 

（二）清潔衛生器（機）具由廠商自備並自負保管之責，且派駐人員並應熟稔

機器之操作。 

八、 澆花澆花澆花澆花：：：：本中心於各辦公室所放置之盆花及盆栽，需定時澆水，澆水方式及頻

率依各盆栽之特性為之。如有枯葉應予修剪，必要時並得向管理處相關人員

反應汰換。 

九、 冰箱清潔冰箱清潔冰箱清潔冰箱清潔：：：：本中心之冰箱，每月至少需清潔一次。 

 

貳貳貳貳、、、、驗收與付款條件驗收與付款條件驗收與付款條件驗收與付款條件：：：： 

一、 廠商須依本中心需求書及工作說明書確實執行，並經本中心查核當月出勤紀

錄、薪資給付證明及依規定投保資料影本後，按月給付契約價金。 

二、 若遇有地毯清洗等工作項目，除備妥上述項目外，另附前後清潔照片。 

 

參參參參、、、、其他注意事項其他注意事項其他注意事項其他注意事項：：：： 

一、 廠商須於履約開始前提供全職清潔人員名單並進行報到程序（倘人員同上一

年度則免）。另針對廠商所應提供之清潔器（機）具，本中心得進行查驗工

作。 

二、 廠商對其派至本中心之清潔人員，應依法給付薪資，依法投保勞工保險、

就業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提繳勞工退休金，並依規定繳納前述保險之保

險費及提繳勞工退休金。另廠商為自營作業者時，應提出勞工保險及全民

健康保險投保證明文件。如依法不得參加勞工保險者，應提出履約期間參

加含有傷害、失能及死亡保障之商業保險相關證明文件。 

三、 廠商應於簽約後，檢具清潔人員勞工保險加保申報表、全民健保保險對象投

保申請表及勞工退休金提繳申報表影本送本中心備查，且本中心得不定時

抽查。 

四、 定期執行之消毒工作，廠商須於至少事前 7日（以日曆天計）通知本中心，

以俾其公告予同仁留意。 

五、 廠商對於派駐之清潔人員應指派專人採定期性及機動性方式督導檢查，對清

潔服務品質管理、環境保護、安全衛生，應負完全之責任。派駐人員若清潔

不實或有不盡責任之情形，本中心有主動要求更換清潔人員之權利，廠商並

應於接獲本中心通知後 14日內（日曆天計）完成人員異動。 

六、 廠商之駐地人員應無犯罪前科或不良嗜好，如有違反，廠商應立即將相關人

員調職，本中心有權要求更換廠商派駐人員，廠商應於接獲本中心通知後 14

日內更換人力，如未更換人力或更換後未改善達 3次（含）以上，本中心得

以書面通知廠商終止契約。 

七、 廠商派駐之清潔人員如有離職情事，應於離職前 7日通知本中心，並應立即



派遣嫻熟工作項目之清潔人員遞補，並將其人員資料報備於本中心。 

八、 本中心得不定期抽驗各項工作內容，抽驗不合格部分得隨時反應及要求廠商

立即改善，廠商於接獲通知之 3日內應完成改善。若廠商未能配合或改善後

仍不合格，本中心得請其他清潔公司代為處理，所付費用於當月契約金中扣

除，或依罰則第四項規定處理（取費用較高者）。 

九、 廠商派駐之清潔人員，於工作執行中不得酗酒、吸煙及嚼檳榔且必須接受

本中心督導人員之督導指揮，兼備服務熱忱、待人禮節，保持自身整潔，並

嚴守本中心各項規定，如有不法情事發生，造成本中心權益受損，經查屬

實，得標廠商必須承擔賠償本中心權益損失及法律責任。 

十、 廠商派駐之清潔人員如遇本中心發生緊急事故或突發狀況，並注意自身安

全。 

十一、 廠商須依「廢棄物清理法」之相關規定辦理。 

十二、 廠商對於病媒防治、消毒用藥須經環保署核可之環境衛生用藥，必要時廠

商須檢附環境衛生用藥之相關資料及病媒防治專業技術人員證照供本中心

備查，廠商並須提供消毒人員安全合格防護衣物。 

十三、 廠商應遵守勞基法、勞工安全衛生法及崇聖大樓管理手冊相關規定。 

十四、 本中心辦公室之清潔工作內容請依照各區域工作清掃方式及標準作清潔維

護為原則，惟因清潔項目細微且繁多，倘有未提及者，本中心可視需求及

必要性，臨時交辦清潔事項，清潔人員需主動配合不得拒絕。本中心之督

導人員亦得視需求及必要性，針對各區域作不定期之檢點及查核。 

十五、 本中心臨時交辦事項。 

十六、 其他未盡事宜詳契約各項條款。 

 

肆肆肆肆、、、、罰則罰則罰則罰則：：：： 

一、 廠商如未確實履約，本中心得依規定計算逾期違約金或懲罰性違約金，除有

不可抗力原因並經本中心書面同意者外，廠商不得拒絕。 

二、 逾期違約金及懲罰性違約金應分開計罰，其個別總額以契約價金總額之 20%

為上限。 

三、 逾期違約金或懲罰性違約金其一總額達上限總契約價金 20%者，本中心得終

止或解除契約。 

四、 廠商不得巧立名目扣減上述清潔人員最低應領薪資，並應於請款時提交予派

駐之清潔人員上月各項具領清冊證明文件影本供本中心查核。如有逾時工作

等情形，廠商應另給付加班費，不得以最低應領薪資涵括抵扣，否則視為廠

商薪資給付不足。廠商並應遵守雇主應負擔勞保、離退職儲金及健保等相關

規定，上述倘有違反或不實，經查屬實者，按其不足數額之 10 倍扣罰，作

為懲罰性違約金並於應給付廠商之當月款項中扣抵。 

五、 廠商所派駐之清潔人員如有下列情事者，均以違約論，除扣減當月服務費

外，本中心有權終止或解除契約。 

（一） 不履行本契約； 

（二） 逾期派駐清潔人員； 



（三） 未能遵守契約規定派遣清潔人員而其理由並非人力不可抗拒者； 

（四） 派駐之清潔人員及/或代理人員未依約定時限向指定地點完成報到服

務； 

（五） 派駐之清潔人員請假、離職時未指派具備資格條件之人員代理； 

（六） 派駐之清潔人員不符契約規定而又未依本中心指示更換或派駐之清

潔人員同時兼任其他清潔服務。 

六、 廠商派駐之清潔人員及機動支援清潔人員，須為本國籍人士，不得派用外籍

人士、大陸人士；員工勞保、福利及工作意外責任險均由廠商負擔，違者依

本罰則第七項辦理。 

七、 廠商應主動確實依本中心需求書之內容、時間負責環境消毒及地毯清潔，經

本中心督導人員以書面（含傳真、郵件）發送第一次通知廠商改善，廠商仍

未於 3日內改善者，本中心即計罰契約書單價當次消毒地毯費用，作為懲罰

性違約金並得自當月清潔維護費用價金中扣抵之。如有缺失以本中心督導人

員書面通知廠商起（以書面日期為準），廠商逾 10日仍未改善缺失者、或合

約期限內累計罰款 2次（含）以上，以違約論，本中心得予以解除合約。 

八、 廠商派駐本中心清潔人力，如未依本中心需求書之工作項目、內容、時間善

盡清潔維護責任時，本中心將依契約條款違約金，每日按契約價金總額 3‰

計罰，並得自當月清潔維護費用價金中扣抵之。如缺失於本中心督導人員書

面通知廠商起(以書面日期為準)，廠商逾 10日仍未完成改善完成，或合約期

限內累計罰款 2次(含)以上，本中心得予以解除合約。 

九、 其他未盡事宜詳契約各項條款。 

 



伍伍伍伍、、、、工作說明書工作說明書工作說明書工作說明書：：：： 

工作區域 工作項目說明 

各間辦

公室 

1. 地毯每月至少吸塵乙次。每 3個月使用洗劑清洗乙次。 

2. 各辦公室區域配置之垃圾桶，每日上午及下午至少清理各收集乙次，

必要時應隨時更換垃圾袋。 

3. 玻璃框架（軌道）、窗台每月至少擦拭一次，平日亦視情況擦拭，經常

保持明亮且無擦拭痕跡。 

4. 屏風、門板、牆面、窗簾，每月至少清潔擦拭乙次，並視情況加強擦拭

或刷洗。 

5. 每日至少傾倒碎紙機乙次。 

6. 如遇搬遷、整修時，須加強辦公室內部的清潔。 

7. 盆花及盆栽澆水。 

大廳（含

調處室） 

1. 地毯每月至少吸塵乙次。 

2. 桌椅每日至少擦拭乙次，且需擺放整齊。 

3. 大廳正門門扇、服務台等每日至少擦拭乙次須隨時保持無塵。 

4. 盆花及盆栽澆水。 

其他公共

空間 

1. 每月至少清潔乙次育嬰室。 

2. 隨時保持次事務區環境之整齊及清潔，並傾倒碎紙機。 

3. 盆花及盆栽澆水。 

4. 電梯間牆面及牆上 LOGO每週擦拭乙次。 

茶水間 

1. 地面雜物清理、地板擦拭，倘污漬或異味仍無法去除，應視情況做刷

洗，之後保持乾爽以維人員安全；並放置擦手紙供人員擦拭。 

2. 每日至少乙次微波爐及電鍋及烤箱等公共設備清理，並保持整齊、乾

爽、清潔、無異味殘留。 

3. 每日上午及下午至少乙次將垃圾收集清理，垃圾桶應隨持保持加蓋及

乾淨狀態，以防臭味外洩，公共區域亦不可有垃圾溢出之現象發生。 

4. 冰箱每月至少需清潔一次，將過期及未貼所有人姓名之物品丟棄後，擦

拭內部隔板。 

各 會 議

室、貴賓

室 

1. 每週至少乙次拖掃會議廳（室）地毯吸塵、地板；地毯、座椅之污漬須

立即清洗去除並保持明亮清潔。 

2. 每日至少擦拭乙次各會議室桌面、白板、筆架、布幕、螢幕、儀器設備

等避免灰塵產生；桌、椅放置整齊歸位。 

3. 早上與下午各收集垃圾乙次各會議室使用過後之水杯、吸管、文具紙

張…等清理，未使用之水杯、吸管及仍堪用之文具等請集中放置回總機

櫃台以俾再利用，並與廢棄物一併處理。 

4. 每週至少擦拭乙次各會議室牆面，並保持明亮且無擦拭痕跡。 

5. 每月至少清潔擦拭乙次照明設備之灰塵、冷氣、空調出風口灰塵及污

漬、電燈照明開關座，保持潔淨無灰塵或擦拭痕跡。 

6. 不定期進行各樓層椅子清理（潔洗）工作。 

7. 盆花及盆栽澆水。 

註： 

（一）以上所列為基本清潔項目，廠商得視實際施作情形增加清潔次數及項目。 

（二）本中心得視情形調整或指派清潔週期及時間。 


